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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分局，局机关各科室、直属各单位，市城乡规划设计院：

现将《亳州市城市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管理规定》《亳州

市建设工程规划批后管理规定》（新修订）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2024 年 9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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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后的监督

管理，规范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工作，确保建设工程按照规划

条件进行建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安徽

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等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建设工程规划核实，是指自然资源

和规划主管部门依据规划条件、经审定的建设工程设计方

案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竣工核实技术报告，对

申报的建设工程进行规划核实的行为。

本规定适用于亳州市中心城区范围内的建设工程规划

核实工作。

第三条 建设工程规划核实之前，建设单位申请规划竣

工核实的，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建设用地红线范围内的各项建设项目已按批准的

规划设计文件完成；

（二）规定拆除的建筑物、构筑物和临时建筑及设施均

按要求拆除，施工场地清理完毕；

（三）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和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证》载明的其他事项已全部结束；

（四）规划要求的道路、绿地、工程管线、公共服务设

施、市政基础设施等已同步完成配套建设；

（五）有违法建设的，已经依法处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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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要求。

第四条 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应对以下内容进行审核：

（一）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内容

1.主要技术经济指标

核查用地范围的建筑面积、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。

2.平面布局

建设用地界线，建筑位置，建筑间距，建筑物退用地界

线、道路红线距离。

3.建筑单体

单栋建筑平面位置、建筑面积、建筑层数、建筑高度、

建筑外装色彩、外装材料；对建筑内部平面、剖面等，只核

实与确定建筑性质、核算容积率等事项相关的内容。

4.配套设施

总平面图配置的绿地，停车位，物业、养老、医疗、文

体等配套用房是否按照规划许可内容进行建设。

（二）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核实内容

管线工程起讫点、长度和周边道路位置关系。

（三）市政道路工程规划核实内容

市政道路起讫点、长度、红线宽度、断面形式。

（四）市政园林工程规划核实内容

项目用地红线、建筑面积、绿化面积、园路铺装面积等。

第五条 建设工程需要进行分期规划核实的，建设单位

应当向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提交建设工程分期规划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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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内容，分期内容须经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审查同意。

第六条 建设工程在进行规划核实前，建设单位或个人

应当按照本规定第三条规定进行自检，认为符合本规定规定

的核实条件的，应持以下资料向自然资源和主管部门提出竣

工规划核实的申请：

（一）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申请表；

（二）建设工程竣工核实技术报告（竣工图纸）；

（三）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
第七条 建设工程竣工核实技术报告应当明确提出建

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条件、经审定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和建

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内容的结论性意见。

竣工阶段的规划核实测绘内容按照建设项目“多测合一”

改革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八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实施建设工程竣工

规划核实时应进行现场勘查的工作人员不得少于两人。

第九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规划核

实申请受理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规划核实；经规划核

实符合规划条件和规划许可要求的，核发《建设工程规划核

实合格证》；经规划核实不符合规划条件和规划许可要求的，

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，并说明理由；存在违法行为的，应依

据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进行处理。

第十条 在符合规划设计条件前提下，建筑面积误差是

指建设工程竣工时实测总建筑面积超出或少于规划许可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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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建筑面积部分。实测建筑面积在误差允许范围内的，视为

建筑面积符合规划要求。总建筑面积的合理误差范围按以下

规定计算：

（一）总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以内（含 5000 平方米）

部分，合理误差为 3%。

（二）总建筑面积在 5000-10000平方米（含 10000 平方

米）之间部分，合理误差为 2.5%。

（三）总建筑面积在 10000 平方米以上部分，其合理误

差为 2%。

总建筑面积合理误差按累计计算，且合理误差总面积小

于 500 平方米。

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相关文件、材料以及竣工

验收资料应当立卷归档。建设项目规划核实的结果应及时公

布。

第十二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规划

核实中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应依法给予相应

的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十三条 技术服务单位在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技术报

告中弄虚作假的，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十四条 制定机关负责解释，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

行。国家和省出台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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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等法律

法规相关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凡在市中心城区范围内，经自然资源和规划主

管部门批准的各类建设工程的建设，应当按照本规定进行规

划批后管理。本规定所称建设，是指在市中心城区范围内新

建、扩建、改建建筑物、构筑物、市政公用、工程管线、景

观绿化等改变地形地貌的活动。

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规划批后管理是指自自然资源和

规划主管部门核发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之日起至建设工

程规划核实合格止，对建设工程是否按照规划条件和规划许

可规定建设的情况进行跟踪监督、检查和核实的管理行为，

包括公示验线和规划核实阶段。

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批后管理的日常事

宜。

发证单位在向建设单位核发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时，

应当提供《建设工程规划跟踪管理表》和《建设工程规划批

后管理承诺书》。

建设单位在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前，应当按照

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的要求将拟规划许可的建设内容

在建设施工场地醒目位置进行公示。

第四条 建设工程规划放线要求

（一）规划放线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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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场地已整平；

2.建设用地范围内建、构筑物已按规划要求拆迁到位；

3.规划公示牌已按要求安装完毕；

4.工程规划审批手续已办理齐全。

（二）放线技术要求

1.建设工程规划放线必须按照经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

门审定的总平面布置图和定位图进行，放线单位不得擅自更

改规划许可内容和定位图；

2.放线完成后，建设单位应当整理建设工程放线成果资

料。

第五条 建设工程验线管理

（一）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放线后，申请验线；

（二）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接到申请后，10个工作

日内进行验线；

（三）验线主要核验以下内容：

1.实地比对建设工程放线定位图与经审定的规划总平面

图是否一致；

2.实地测量建筑物各外沿边线退让红线（绿线、蓝线、

紫线）是否符合规划要求；

3.检查放样点测量坐标和规划坐标的差值、放样边实测

距离和设计距离的差值是否超过限差；

（五）其他要求：

规划管理人员应当在《建设工程规划跟踪管理表》内作

好记录，参加验线人员要求两人及两人以上并签名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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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按照“早发现、早处理、早纠正”的原则加强批

后监管工作，结合建设工程规划验线工作，自然资源和规划

主管部门根据需要到施工现场对建筑工程的规划实施情况

进行监督检查，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应主动配合

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进行检查。

第七条 建设工程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应当向自然资源和

规划主管部门申请规划核实。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按照《亳州

市城市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管理规定》实施。建设工程分期规

划核实的项目，建设单位在申请下一期规划核实时（含最后

一期），对已经通过规划核实的部分，沿用已发放的建设工

程规划核实合格证内容，不再重复核实。

第八条 建设单位在建设过程中，不得擅自变更规划条

件和规划许可内容。确需变更的，应当在实施前依照法定程

序报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审批。

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对其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以

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合格证》

的，应当依法予以撤销，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。

第十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规划批

后管理过程中有失职、渎职、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、滥用职

权等行为的，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处理，构成犯罪的移交

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十一条 制定机关负责解释，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

行。国家和省出台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
